
 

分析及說明 

壹、事業概況 

我國郵政事業創辦於民國前 16 年，初期除公營外，民間及外國人亦得辦理，至 23 年始

全部收歸國營，於交通部下設郵政總局，辦理郵政業務，為國營公用事業。政府遷臺後，配

合國家經濟建設，該局逐年增設分支機構，營運規模與項目逐漸擴增，其主要業務為國內外

函件（包括信函、明信片、新聞紙、雜誌、印刷物、盲人文件、小包等）、快捷郵件、包裹

之收寄與傳遞及集郵業務。另依交通部郵政總局組織法第 9 條規定，設郵政儲金匯業局，辦

理儲金、匯兌及簡易壽險等業務。郵政機構設置普遍，除設有郵政自辦機構約 1,300 處，及自

助郵局約 160 處外，尚有委辦機構 900 多處，對於國民通信、新聞傳播、文化交流、吸收民

間游資及經濟發展，均有積極之貢獻。 

為因應國際化及自由化之趨勢，郵政總局及其所屬郵政儲金匯業局自 92 年度起，依「中

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例」合併改制為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；96 年 2 月 9 日依公司法

規定經董事會決議，向主管機關辦理變更登記後，更名為「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」；97 年

8 月 1 日依公司法規定經董事會決議，向主管機關辦理變更登記後，恢復為「中華郵政股份有

限公司」。茲就本（108）年度預算編列情形擇要分述如下： 

一、資本總額 

該公司資本額為 735 億 2,200 萬元，全部由中央政府投資，較上年度預計數 723 億

7,600 萬元，增加 11 億 4,600 萬元，係以前年度公積轉帳增資之數。 

二、員工人數 

該公司預計員額為 2 萬 7,496 人，與上年度相同。其中郵務部門 1 萬 2,945 人，占

47.08％；業務部門 1 萬 2,528 人，占 45.56％；管理部門 2,002 人，占 7.28％；研究發展

及員工訓練部門 21 人，占 0.08％。 

三、最近5年主要營運項目及其消長趨勢（以下各表中104年度決算數環比之計算皆以103年度

決算數為100） 



 

(一)營運量（值） 

104 年度決算數 105 年度決算數 106 年度決算數 107 年度預算數 108 年度預算數 
營運項目單 位 營運量 

（*營運值）
環比 

營運量 
（*營運值） 

環比 
營運量 

（*營運值） 
環比 

營運量 
（*營運值）

環比 
營運量 

（*營運值）
環比 

郵 件 千 件 2,645,146 94.92 2,537,847 95.94 2,387,130 94.06 1,906,118 79.85 2,004,943 105.18 

集 郵 
新 臺 幣 
千 元 

*795,577 101.39 *820,751 103.16 *760,804 92.70 *589,830 77.53 *610,956 103.58 

儲 金 
新 臺 幣 
百 萬 元 

（平均餘額） 
5,763,921 106.19 5,996,482 104.03 6,110,933 101.91 6,435,000 105.30 6,564,300 102.01 

匯 兌 
新 臺 幣 
百 萬 元 

1,672,824 98.50 1,670,866 99.88 1,697,426 101.59 1,605,800 94.60 1,604,000 99.89 

簡 易 
壽 險 

新 臺 幣 
百 萬 元 

*150,854 101.40 *146,161 96.89 *143,779 98.37 *142,800 99.32 *140,000 98.04 

代 理 
業 務 

新 臺 幣 
百 萬 元 

24,967 105.95 17,992 72.06 17,488 97.20 15,251 87.21 8,665 56.82 

(二)平均單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貨幣單位：新臺幣元 

104 年度決算數 105 年度決算數 106 年度決算數 107 年度預算數 108 年度預算數 
營 運 項 目 單 位 

平均單價 環比 平均單價 環比 平均單價 環比 平均單價 環比 平均單價 環比 

郵 件 件 9.00 105.51 9.28 103.11 10.45 112.61 12.85 122.97 12.80 99.61 

 

貳、本年度預算主要內容 

一、營業收支及損益之預計 

(一)營業收入 2,817 億 9,725 萬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 2,861 億 9,763 萬元，計減少 44 億 0,038

萬元，約 1.54％。 

(二)營業成本 2,427 億 5,209 萬 9,000 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 2,479 億 8,128 萬 3,000 元，計

減少 52 億 2,918 萬 4,000 元，約 2.11％。 

(三)營業費用 280 億 4,730 萬 4,000 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 279 億 1,265 萬 6,000 元，計增加

1 億 3,464 萬 8,000 元，約 0.48％。 

(四)營業收支相抵後，獲營業利益 109 億 9,784 萬 7,000 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 103 億 0,369

萬 1,000 元，計增加 6 億 9,415 萬 6,000 元，約 6.74％。 

(五)營業外收入 1 億 5,779 萬 5,000 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 1 億 5,382 萬 9,000 元，計增加 396

萬 6,000 元，約 2.58％。 

(六)營業外費用 1 億 1,940 萬 8,000 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 1 億 1,856 萬 2,000 元，計增加 84

萬 6,000 元，約 0.71％。 



 

(七)營業及營業外收支相抵後，獲稅前淨利 110 億 3,623 萬 4,000 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 103

億 3,895 萬 8,000 元，計增加 6 億 9,727 萬 6,000 元，約 6.74％。 

(八)所得稅費用 22 億 0,724 萬 7,000 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 17 億 5,762 萬 3,000 元，計增加

4 億 4,962 萬 4,000 元，約 25.58％。 

(九)稅前淨利扣除所得稅費用後，獲淨利 88 億 2,898 萬 7,000 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 85 億

8,133 萬 5,000 元，計增加 2 億 4,765 萬 2,000 元，約 2.89％。 

二、盈虧撥補之預計 

(一)本年度預算淨利為 88 億 2,898 萬 7,000 元及其他綜合損益轉入數 6 億 5,880 萬元，計

94 億 8,778 萬 7,000 元，依序分配如下： 

1.法定公積：按可分配盈餘提列 25％，計 23 億 7,194 萬 7,000 元。 

2.特別公積：依「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」及「人身保險業外匯價格變動準備金

應注意事項」規定，提存 2,384 萬 7,000 元。 

3.股息紅利：本年度可分配盈餘，扣除法定公積及特別公積後，尚餘 70 億 9,199 萬 3,000

元，悉數分配中央政府股息紅利。 

(二)本年度預算繳庫股息紅利 70 億 9,199 萬 3,000 元，較上年度預算數 70 億 9,397 萬 3,000

元，計減少 198 萬元，約 0.03％。 

(三)本年度預算繳庫股息紅利占中央政府投資額 735 億 2,200 萬元之 9.65％，即國庫每百

元之投資，預計可獲股息紅利 9.65 元。 

三、現金流量之預計 

(一)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4,191 億 5,918 萬元。 

(二)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

1.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3,669 億 2,427 萬 1,000 元，包括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淨增 5

億 6,311 萬 2,000 元，增加投資 3,594 億 6,520 萬 4,000 元，增加不動產、廠房及設

備 68 億 9,595 萬 5,000 元。 

2.本年度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之數，係上述動用現金之增加不動產、廠房及設備 68

億 9,595 萬 5,000 元，加計非現金部分 9 億 3,998 萬 1,000 元，共計 78 億 3,593 萬 6,000

元，其中： 

A.專案計畫部分 41 億 6,688 萬 6,000 元，均為繼續計畫，包括①郵政物流園區（機

場捷運 A7 站）建置計畫 34 億 7,974 萬 9,000 元，②購建郵政局所計畫 6 億 5,893



 

萬 7,000 元，③郵政資訊作業發展計畫 2,820 萬元。 

B.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部分 36 億 6,905 萬元，包括土地 5,665 萬元，土地改良物 180

萬元，房屋及建築 5 億 3,225 萬 9,000 元，機械及設備 11 億 3,284 萬 1,000 元，交

通及運輸設備 6 億 7,229 萬 6,000 元，什項設備 2 億 8,377 萬 3,000 元，使用權資

產 9 億 3,998 萬 1,000 元，租賃權益改良 4,945 萬元。 

(三)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74 億 2,884 萬 1,000 元，包括減少長期債務 3 億 3,684 萬 8,000

元，及發放現金股利 70 億 9,199 萬 3,000 元。 

(四)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448 億 0,606 萬 8,000 元，係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2,677 億 6,989

萬元，較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2,229 億 6,382 萬 2,000 元增加之數，包括增加自存款

日起 3 個月內到期之存放銀行同業 352 億 8,723 萬 1,000 元，及增加現金 95 億 1,883

萬 7,000 元。 

 


